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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韩民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提供的资金协助下，WIPO 委托编拟有关尊重版权的教学材料。这些资

料包括五套面向 10～15 岁年龄段的教学材料，将以在线和印刷方式提供。这些材料包括引人入胜、易

于参与的学习活动，以提高年轻人对于版权的认识。每套资料都附有教师的笔记。这些材料可以用于

探索大量涉及知识产权与数字世界的现代社会、法律和道德问题。根据制作这些材料的经验，我们建

议，WIPO 可以考虑以基于网络、互动式教学材料的形式开发进一步的资源，而且关于专利与商标的补

充资源也将是有益的。 

  

                                                
*
 本文件中表达的观点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 WIPO 秘书处或成员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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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 景 

1. 创意和原创性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影响力和传播

力在持续提高。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创意产业已经产生了实际影响：数字摄影、计算机辅助设计、mp3

技术以及“傻瓜”电影编辑套件都已经巨大地改变了创意产品制作与消费的方式。 

2. 评论家已经指出，创意产品制作者与数字消费者的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所有权与

隐私的问题，以及个人自由与内容控制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政治、产业和消费者团体站在其

自身立场辩论这些问题：使用者期望快捷并基本免费地获得任何及所有内容，而权利人可能想控制其

内容被观看和使用的方式。由于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涌现，就这些辩论及其根源达成一种共识就变得

至关重要。 

3.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讨论和辩论的精神制定了这些教育资料，它们得到了 WIPO 在大韩民国文化体

育观光部支持下的资助。 

4. 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资料都应该将尊重的概念置于其核心，我们力求鼓励学生探索影响个人行

为的各种因素，并超越其自身经验来考虑各种不同观点。其目的是引导学生对于创意活动及其与知识

产权的联系有更多了解。然而，当不仅涉及到在过去几年已经广为流传的版权和一些反盗版信息，还

要向年轻人解释知识产权和版权的概念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相关主体近乎无形的特性。在互联网上

很容易(并且“免费”)得到书籍、音乐和电影并进行下载这一事实，消除了所有权和价值的有形部分

和实物感。 

5. 作为看到一个反盗版广告(其中将偷窃版权与偷窃手袋或者汽车进行了比较)的反应，一个 15 岁

的少年评论道： 

我实在不明白偷一台电视与偷辆车和偷一部电影之间有什么相关性。我认为这广告有点蠢……

电影并不真的和偷辆车一样重要。然后，他们强调了电影这个词，意思是他们认为电影是最重

要的。它并不真的是最重要的 1。 

2008年开展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阻止儿童参与盗版是一个挑战。这是他们生活中很大一部分，也是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错误的

事。事实上，盗版是如此广泛，他们的同伴和家人都参与其中，这更加剧了挑战。为成功阻止

盗版，儿童需要认识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是错误的。他们觉得盗版是一种无害的犯罪，尤其是其

认为产业有钱到足以消化任何损失，因此并没有其他犯罪活动那么罪恶 2。 

6. 因此，在儿童和年轻人认为互联网上出现的任何东西都是免费的情况下，确保其对于版权以及

侵犯版权有清楚的认识是极端重要的，即侵犯版权不仅可以给大公司和组织带来风险，也可以给作品

——比如音乐、电影、书籍或其他艺术产物——的创作者带来风险。为了努力延伸到尽可能多的儿童

和年轻人，我们将教师视作接近目标受众的重要渠道。然而，我们发现，向教师明确交待正在应对的

问题和为什么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司空见惯的是，教师们自己都不关心盗版和版

权的问题。在同一个研究中，教师的态度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知识产权非常放任的态度。 

                                                
1
  2008 年，盗版——联合王国的儿童和青少年对于盗版电影的理解和经验——用于电影教育的首套影片。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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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教师认为电影盗版基本上是无害的、广泛的和得到社会接受的。 

• 主要的理由是经济原因，产业看起来赚了这么多钱，因此损失掉合法产品的成本实

际上没有造成很大损害。 

• 也有人认为，产业已经因产品价格过高和未能跟上促成广泛下载的技术发展而自己

为这种危机买单了。 

• 教师们将非法复制教学材料视作其工作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虽然这与商业性电影盗

版相比要更合理得多，它确实导致很多人认为其不能完全发自内心地谴责后者。 

- 教师们认为，在儿童中进行的电影与音乐盗版是日常生活普通的一部分，并将他们的学生

称作“下载的一代”。鉴于这种观点的流行，看起来很少有儿童认识到电影盗版实际上是违法

和错误的，更谈不上这为什么可能成为一个问题。3 

7. 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不仅要应对年轻人的态度，还要应对教师们自身的态度。 

二、资料的制定 

8. 这些教学资料的目的是提高年轻人对于知识产权和版权的认识，并为教师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

以帮助其教学。这些材料包括引人入胜、易于参与的学习活动，年轻人可以从中探索知识产权的益

处，而不仅是简单地关注负面观点。 

9. 应 WIPO 要求，分别制作了针对 10～15岁年龄段的五套资料： 

1) 小学年龄组： 

10～11 岁：“如果想法是真的电灯泡……” 

2) 中学年龄组： 

11～12 岁：“这是我的想法” 

12～13 岁：“这是个假货！” 

13～14 岁：“艺术家的权利” 

14～15 岁：“这是免费的吗？” 

10. 每套资料附带一套教师笔记，其中包括一套含有四至六个相互联系的活动的资料。每一部分包

含一套信息和问题相结合的介绍性资料，以及一系列学生作业。这些材料可被用于探索涉及与数字时

代和知识产权有关的社会、法律、道德决策的一系列问题。所有资料都采取了这一模式，并尽可能地

配以儿童和年轻人自己的经验。 

11. 虽然我们针对的是特定年龄群体，以往制作类似材料的经验显示出教师将自己决定在哪儿使用

一份资料。我们针对小学年龄儿童的材料可能正好被用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某些活动可能被用于更高

年龄段。根据我们构造这些资料的方式，我们使教师能够完全灵活地使用这些资料。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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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一部分被设计来提出问题，而不是采取一种说教的方式，例如，谁或者什么影响了个人的行

为和决策？社会、文化和社区是什么？一系列行动的法律、社会和道德后果是什么？技术变革怎样影

响了教育和学习，以及休闲和娱乐？ 

13. 每个单元的第一个课程计划涵盖有关版权和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这些概念的深度和复杂程度

依目标年龄段而变。其中包括基本术语，而且这些课程可以被用作独立的教学工具，或者作为以从较

早阶段提前学习为基础不断深入的课程。 

14. 制定这些资料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作出要针对哪些课程领域的决定。研究显示，各个学校对于相

似的主题内容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命名方式。因此，举例来说，公民权利，在不同国家作为公民、社会

教育、道德教育、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和社会研究出现。一些国家对很多主题提供交叉课程的方式，

例如身份与文化多样性，以及技术与媒体。由于这些资料的目标之一是促进辩论，它们也可以被用于

母语课程，以帮助提高口语和听力，以及对字句的理解。因此，我们在寻找尽可能多的不同课程领域

作为目标。 

15. 针对教师的背景信息提出了诸如界定关键术语这样的问题，如：什么是知识产权？我们提供的

定义是：“知识产权是由人创造的任何新发明、故事、艺术或音乐、电影、报道、计算机软件、舞

蹈、外观设计或品牌。法律以不同方式保护这些创造：专利(针对发明)，针对创意作品和实用艺术的

版权(及相关权)，针对产品外观设计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以及针对品牌的商标。” 

16. 在小学资料(10～11 岁)中，我们使用了知识产权可以简化为一个电灯泡这一想法。针对版权，

我们让儿童参与编写基于灯泡这一比喻的短篇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以引导他们对知识产权进行思

考。利用这种简单的比喻，我们阐明了版权意味着什么，并确定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原创性、权

属，以及为复制一件创意作品的权利要求许可的观念。 

17. 在中学资料(11～15 岁)中，我们鼓励学生去探索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并超越其自身经验考虑

不同的观点。在“这是我的想法”中，向学生介绍了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的观点，并激发了有关个人

可能借鉴的对其行为造成影响的指导资源的讨论。以此延伸，向学生介绍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并要求

他们研究涉及证明想法、设计和概念的所有权的问题。 

18. “这是个假货”请学生考虑在众多不同背景中，“假货”这个词的意思。这个词有什么关联和

内涵？这个词的历史是什么？假货、品牌、假冒品、商标和版权这些定义之间有什么联系？一系列场

景和角色扮演活动鼓励年轻人考虑假冒货品可能在哪被交易，以及这种交易可能引起的问题。以知识

产权被侵权的案例研究作为参考，这些活动鼓励年轻人讨论并思考这些侵权行为的法律和道德影响，

并特别侧重于工人和消费者的权利。除了激发辩论的这些活动，我们还希望鼓励年轻人自己的创意，

并因此纳入了一些活动，例如策划和设计一个宣传活动，其中要突出制造产品的工人的作用。 

19. “在艺术家的权利”中，我们关注年轻人在下载数字文档，包括音乐、静态影像和电影时应该

认识到的问题，以及违法下载对于创意产业的影响。介绍性活动使年轻人建立了对于创意产业和创意

的力量的理解，并特别关注于数字领域。其后，使用一系列源材料，这些活动扩展了年轻人对于数字

领域中的创意在社会中如何被估值和交易的认识。基于一系列场景，角色扮演活动鼓励年轻人思考个

人的创意在数字领域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并特别关注于版权。以案例研究作为参考，这些活动鼓励年

轻人讨论和思考违法下载数字内容的法律和道德影响。同样地，为以创造性的方式阐述与一系列网站

有关联的问题，年轻人被要求将其从这个单元得到的知识和认识汇总在一起创造一个博客站点，以提

高在网上保护艺术家权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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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些主题在“这是免费的吗”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鼓励学生在思考本国创意产业的同时，

也从国际视角进行思考。创意产业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对创意估值？数字时代消费者的选择在如何进

行改变？如何能够随着技术调整和改变在消费者、作者和企业的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21. 这五套资料在风格上保持了一致，但是有所区别，进行了设计处理以吸引学生的眼球。 

三、结论 

22. 虽然 WIPO 要求这些资料作为印刷文件提供，但不可避免地要要求学生和教师以大量网络资源和

反盗版广告作为参考。将来，WIPO可以考虑制作一些基于网络、互动式的教学材料。 

23. 制作一个在线反馈表格，以便收集对于这些材料的反馈，这可能是值得的。鉴于这些材料目前

的形式，对这些资料进行修改以将经验吸收进来将不会太成问题。 

24. 在这些材料的早期草稿中包括涉及版权、专利与商标的区别的问题。WIPO 可以适时考虑开发侧

重于后两点的教学材料。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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